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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文件
芒财农〔2022〕12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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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

一次性补贴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
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98号），现将中央和省级资金共计526万元下达给你单位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2130122-农业生产发展，补贴资金按照《云南省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（第三批）兑付实施方案》相关要求进行兑付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清补贴对象。补贴资金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，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，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。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，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（协议）约定，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;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织，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（协议）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。补贴资金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。各地进一步结合精准识别实际种粮农民，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、精准兑付。
    二、中央和省级补贴标准。省级财政对稻谷按照亩均13.22元测算，对玉米、马铃薯和大豆等其他秋粮作物按照亩均8.83元测算，补助按照资金额度、播种面积等情况确定具体补贴标准，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。为落实确保口粮安全要求，参照省级测算补贴比例适当提高谷物补贴标准。

三、加快资金兑付。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通过“粮食风险基金”专户，以对下补助的方式下达。你单位在收到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后，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2022年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资金（第三批）兑付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要求，尽快组织补贴资金兑付工作。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平台发放。


四、强化资金监管。要根据《云南省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云财规〔2022〕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强资金监管。一是要高度重视，加大监管力度，通过事前抽查审核、事中随机抽查、事后专项核查等方式，强化补贴资金监管，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，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。二是严格落实公开公示相关要求，及时公开公示补贴政策及资金发放情况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。三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。请你单位在收到资金后，及时将绩效目标表(详见附件）上报市财政局备案。
五、做好政策宣传。要进一步强化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相关政策宣传和解读，重点明确补贴对象为实际种粮者，补贴目的为稳定农民收入，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，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，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贯彻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强农惠农政策。
 附件：芒市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（第三批）绩效目标表    
芒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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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6日 印发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 



